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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第 210 次實習輔導委員會議議程 

壹、 時間：113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四）中午 12：20 

貳、 地點：本校行政大樓六樓行政會議室 

參、 工作報告： 

1. 114 學年度新加坡實習說明會暨薪火相傳活動已於 113 年 10 月 9 日

圓滿落幕。有意願參加新加坡實習甄選的同學，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10 月 18 日中午 12 時止，請把握時間踴躍報名。 

2. 114 學年度日本及香港實習說明會暨薪火相傳活動，辦理時間 2024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三)15:30~17:20，地點：本校行政大樓五樓簡報

室，參加對象：114 學年度校外實習之在學學生。 

3. 自 7/1 起截止至 113.10.14 止，各系轉換實習單位學生數如下： 

 

科系 實習人數 轉換人數 轉換率 

烘焙系 57 9 15.79% 

國廚學程 30 3 10.00% 

國觀學程 32 2 6.25% 

旅運系 91 5 5.49% 

行銷系 50 2 4.00% 

中廚系 50 2 4.00% 

航運系 32 1 3.13% 

應英系 36 1 2.77% 

廚藝科 42 1 2.38% 

西廚系 43 1 2.33% 

餐管系 216 4 1.85% 

旅館系 144 1 0.69% 

休憩系 5 0 0.00% 

應日系 38 0 0.00% 

合計 866 32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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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提案討論： 

提案一：本校「校外實習請假及獎懲要點」部份條文修正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1、「校外實習請假及獎懲要點」與「學生獎懲辦法」適用對象有所分別，

但實際運作上，學生在校內外的行為應受到相同的規範，以避免產生管

理上的矛盾與混亂。因此將兩項規範進行整合，以學務處之「學生獎懲

辦法」為主，研發處之「校外實習請假及獎懲要點」為輔進行修正，讓

學生不論是在校內學習或是校外實習，皆有統一的遵循標準。 

2、本次修法的重點是整合「校外實習請假及獎懲要點」與「學生獎懲辦

法」。對於兩者中重複規範的學生行為，於「校外實習請假及獎懲要點」

中刪除，但保留「學生獎懲辦法」未涵蓋的部分，例如校外實習可能會

遇到的特殊行為狀況等。 

3、本要點業經 113 年 8 月 5 日至 8 月 12 日公告於研發處網頁，並 E-mail 本

校教職員群組廣徵意見，迄截止日均無提供修正意見在案。 

4、 檢附本校「校外實習請假及獎懲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暨其草案全文如

會議資料附件 1-1 及 1-2、本校「學生獎懲辦法」如會議資料附件 2、本

校「學生操行成績考查辦法」如會議資料附件 3。 

決議： 

 

提案二：日四技旅館四 B學生吳○臻獎勵案，詳如說明，提請討論。(提案單

位：旅館管理系) 

說明： 

1、吳生於 112 學年度於高雄洲際酒店服務中心實習，實習期間於「2024 臺

灣服務業大評鑑」榮獲「服務尖兵獎」。 

2、業經旅館系及餐旅學院相關會議決議通過，並依據本校「校外實習請假

及獎懲要點」第七點第三款第 4 目，予以吳生獎勵大功一次。 

3、檢附相關會議資料及獲獎佐證文件如會議資料附件 4。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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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新增實習合作單位複審案，提請討論。 

說  明： 

擬建教單位 推薦單位 說明 

羽峰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承億酒店麵

包坊) 
烘焙系 詳如會議資料附件 5 

御木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運系 詳如會議資料附件 6 

同城華里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運系 詳如會議資料附件 7 

斑泊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餐管系 詳如會議資料附件 8 

W Singapore Sentosa Cove Hotel 旅館系 詳如會議資料附件 9 

Altitude Orange Grove Pte Ltd/ The 

Standard Singapore 
旅館系 詳如會議資料附件 10 

Goodwood Park Hotel PTE LTD 旅館系 詳如會議資料附件 11 

The Singapore Resort & Spa (Sofitel 

Singapore Sentosa ) / Raffles Sentosa 

Singapore 

旅館系 詳如會議資料附件 12 

決  議： 

 

伍、臨時動議：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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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高 雄 餐 旅 大 學 校 外 實 習 請 假 及 獎 懲 要 點 

修 正 草 案 對 照 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為使本校學生於校外實習

期間學生作息正常，並遵

守實習單位相關規範，特

訂定本要點。 

一、為使校外實習期間，學生

作息正常，遵守實習單位

工作體制及規定，特訂定 

本要點。 

酌做作文字修正。 

二、本校學生前往各單位實習 

，請假及到勤規定須依實

習單位規定，除公傷假外 

，其餘假別於事後以一比

一補足所缺實習時間。 

二、本校同學前往各單位實習 

，請假須依實習單位請假

規定及中華民國勞動基準

法規辦理，若各實習單位

無明文規定則依本校學生

請假規則第三條之一、二 

   、三、四、五、六項向學 

    校辦理請假事宜。 

依目前實際作業修正

之。 

（本要點刪除）。 三、各類請假須依實習單位規

定辦理，並於事後依規定

以一比一補足所缺實習時

數，違者依校規處分。特

殊情況由學校另案處理。 

已合併於第二點說明，

故第三點刪除。 

三、依本校學則第三十七條及

本校校外實習輔導實施要

點第八點規定，請假時間

達三分之ㄧ者，其實習成

績以零分計算。 

四、依本校學則第三十七條規

定，請假總時數達實習總

時數三分之ㄧ者，其實習

成績以零分計算。 

一、點次變更。 

二、加入實習要點相關 

規定及酌做文字修

正。 

（本要點刪除）。 五、上班規定： 

 （一）如實習單位屬性特

殊，於業務上需要，經事先

安排而有輪班、早班、夜

班、兩頭班、空勤、地勤等

情形、學生應欣然接受，因

業務上實際需要、主管得

要求員工加班、學生不得

拒絕，必要加班得由主管

安排，填寫加班申請單。 

上班規定已合併於第二

點說明，故刪除之。 

附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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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校學生於上班時間

因故外出，須經部門主管

核准。 

四、於校外實習期間仍為學生 

身分，各項行為規範需遵

守學校相關規定。 

六、本校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 

    ，仍視為本校學生，各項

行為宜自我加以檢點，如

有優良或不良表現則依現

行學生手冊規章處理，其

後果自行負責。 

一、點次變更。 

二、文字修正。 

五、獎勵： 

獎勵事項參採本校學生獎

懲辦法。 

七、獎勵方面： 

 （一） 有下列事蹟者予以適 

         度獎勵： 

    1.學生在實習期間行為合  

      於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核 

      予嘉獎： 

（1） 實習努力，有優良成 

績者。 

（2） 參加公司各種比賽

成績優良者。 

（3） 拾金（物）不昧者。 

（4） 品行端正，足資示範 

者。 

（5） 有其它優良事蹟合

於嘉獎者。 

   2.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予以記小功獎勵： 

（1） 服務熱忱對提高校

譽有特殊事實者（經

實習單位提出者，應

由實習主管給予承

認）。 

（2） 參加正式比賽或參

加地區性比賽表現

優良者。 

（3） 在校外實習或服務，

表現優異，光大校譽

者。 

（4） 校外實習成績特別

優良或列為訓練機

一、點次變更。 

二、獎勵事項與本校學生

獎懲辦法的獎勵事

項大致相同，故為避

免混淆，統一參採本

校學生獎懲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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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前三名，足為他生

示範者。 

（5） 扶助同學或他人，有

事實證明，足以表揚

者。 

（6） 對特殊事故、偶發事

件處置適當，獲得良

好評價者。 

（7） 拾金（物）不昧，且

價值較大者。 

（8） 有其它相當於上列

情形者。 

   3.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予以記大功之獎勵： 

（1） 學生在校外實習期

間有特殊貢獻者或

優良事蹟者。 

（2） 愛護學校，有事實表

現，足以增進校務發

展者。 

（3） 冒險犯難、捨己為

人，堪為他人楷模

者。 

（4） 參加全國性比賽，名

列前矛者。 

（5） 在校外期間，其行為

有益於國家、民族、

社會、學校者。 

（6） 校外實習期間有優

異之表現，因而提高

校譽者。 

（7） 有其他相當於上列

之情事者。 

  （二）符合上述事蹟經提報送

交實習輔導委員會委員

討論得頒發獎項： 

    1.實習特殊貢獻獎： 

      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

得經實習建教合作單



4 
 

位、實習輔導組或各系

科提報有特殊貢獻者，

經實習輔導委員會評定

通過，得頒實習特殊貢

獻獎。 

    2.模範實習學生獎： 

      學生在校外實習期間成

績優秀，或在實習建教

合作單位有優良事蹟

者，得由各系科、研究

發展處或實習建教合作

單位報經校外實習輔導

委員會評定，頒發模範

實習學生獎。 

     3.熱心服務獎： 

       服務熱忱對提高校譽有

特殊事實者（經實習單

位提出者，應由實習主

管給予承認）或校外實

習期間擔任小組長，服

務同學，表現優良由研

究發展處或各系科報經

校外實習輔導委員會評

定通過，得頒熱心服務

獎。 

六、懲罰： 

（一）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

以記小過處分： 

1. 未經核准，於勤務時間不假

外出者。 

2. 無故遲到、早退者。 

3. 重複答應二家以上實習單

位者。 

4. 私自轉換實習單位者。 

5. 藉職務之便獲取個人利益

者。 

6. 其餘事項參採本校學生獎

懲辦法。 

 

八、懲罰方面： 

  （一）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予以小過以上處

分： 

1. 對上司態度傲慢

者。 

2. 意攻訐同事或助

長同事間之糾紛

者。 

3. 挑撥離間，惹事生

非，造成單位同仁

發生衝突者。 

4. 破壞團體秩序者。 

一、點次變更。 

二、懲罰事項部分保留，

其餘事項因與本校

學生獎懲辦法相同，

故刪除之。 

三、不在表列上的懲罰事

項統一參採本校學

生獎懲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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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

以記大過處分： 

1. 私自轉換實習單位，未經學

校核准同意，情節重大者。 

2. 擅自重複答應二家以上實

習單位，違反誠信影響校

譽，情節重大者。 

3. 於社群網站刊登文字、照片

或影片以致損及實習單位、

顧客、同仁形象利益或隱私

者。 

5. 在校外行為不當，

經調查屬實者，有

違社會安寧或安

全，情節較輕者。 

6. 拾金不報，佔為己

有者。 

7. 妨害團體整潔或

公共衛生者。 

8. 言語行為有傷風

敗俗者。 

9. 服裝儀容不整，有

違善良風俗者。 

10. 逾假遲歸者。 

11. 未經核准，於上班

時間不假外出者。 

12. 上、下班無故遲

到、早退者。 

13. 重複答應二家以

上實習單位，情節

輕微者。 

14. 私自轉換實習單

位，情節輕微者。 

15. 藉職務之便獲取

個人利益，情節較

輕微者。 

16. 具有其他相當於

上列之情形者。 

        

    （二）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予以記大過以上

處分： 

1. 具有上列情形之一

者，依情節嚴重或

經記過處分後仍不

知悔改者。 

2. 為他人作不實之證

明或刻意隱瞞，而

影響調查或公共利

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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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違反個資法行為者。 

5. 藉職務之便獲取個人利益，

情節重大者。 

6. 其餘事項參採本校學生獎

懲辦法。 

 

 

 

 

 

 

 

 

 

 

 

 

 

 

 

 

 

 

 

 

 

 

 

 

 

 

 

 

 

 

 

 

 

 

3. 賭博或流連不良場

所（如：電動玩具場

所、色情場所或其

他類似場所等），足

以影響身心、生活、

學習狀況，有具體

事實者。 

4. 經常違背學校規

定，屢勸無效者。 

5. 假借名義，從事不

正當活動，影響學

校（他人）名譽或利

益者。 

6. 酗酒滋事，有辱校

譽者。 

7. 國（內）外實習時，

違反規範，侵害他

人或公眾權益者。 

8. 不愛惜公物任意破

壞。 

9. 私自轉換實習單

位，未經學校核准

同意，情節重大者。 

10. 擅自重複答應二家

以上實習單位，違

反誠信影響校譽，

情節重大者。 

11. 於社群網站刊登文

字、照片或影片以

致損及實習單位、

顧客、同仁形象利

益或隱私者。 

12. 違反個資法行為

者。 

13. 藉職務之便獲取個

人利益者。 

14. 有其他不正當行為

相當於上列之情形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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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

以退學處分： 

1. 訛詐、辱罵、威脅、暴力、

誹謗，或散佈謠言損及職場

相關人事名譽者。 

2. 煽動他人違反實習單位規

定或製造勞工糾紛者。 

3. 連續曠職三天(含)以上，或

累計達七天(含)者。 

4. 未依規定在原登記校外實

習單位實習，有欺瞞行為

者。 

5. 被實習單位退訓處分。 

6. 其餘事項參採本校學生獎

懲辦法。 

 

    （三）學生被實習單位退訓

處分或有下列行為

者，經實習輔導委員

會議決議得處退學 

       處分，全案移送獎懲

委員會處理： 

1. 於實習單位鬥毆 

  者。 

2. 於實習單位有竊 

盜或詐欺行為，情

節重大者。 

3. 處理實習單位財務

有舞弊或侵佔公款

行為者。 

4. 在實習單位內打架

滋事者。 

5. 向顧客強索小費

者。 

6. 未經許可擅將實習

單位資產及他人財

物攜離該實習單位

者。 

7. 拒絕執行派定工作

或不服調動者。 

8. 騷擾或刺探顧客私

生活。 

9. 上班時間內睡覺，

使公司蒙受重大損

失者。 

10. 介入色情媒介者。 

11. 未經正當手續私自

向客人兌換外幣

者。 

12. 利用職務謀取不當

利益（如受賄、圖利

他人）或以實習單

位名義對外招搖撞 

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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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觸犯刑法獲判拘役

以上刑罰者。 

14. 訛詐、辱罵或威脅

主管者，或散佈謠

言損害他人名譽

者，或以任何方式

使用暴力或誹謗實

習單位者。 

15. 煽惑他人不服實習

單位規定或蠱惑他

人怠工，集體請願

及製造勞工糾紛

者。 

16. 在實習單位內與客

人或同事做不道德

或猥褻行為。 

17. 連續曠職三天以

上，或半年內曠職

累計達七天者。 

18. 參加校外不正當團

體或非法組織、流

氓或不良少年集團

者。 

19. 故意損毀實習單

位、顧客或同事之

軟硬體設備。 

20. 為個人或少數人之

利益，而嚴重危害

他人或影響校譽

者。 

21. 攜帶或販賣麻醉藥

物（迷幻藥或毒品

者）。 

22. 偽造文書或冒用他

人印章，情節嚴重

者。 

23. 未依規定在原登記

校外實習單位實

習，有欺瞞行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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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勒令退學處

分。 

24. 其它如實習單位人

事規章革職規定行

為或事項。 

25. 犯有其他重大過

失，合於退學或開

除者。 

    ※本辦法如有不適之

處得另令修訂之。 

（四）因疏忽造成實習單位

或客人損失，經查屬

實者，扣操行及實習

總分各二～六分，並

應照價賠償，惡行重

大得經實習輔導委員

會決議移獎懲委員會

依校規處理。 

（本要點刪除）。 九、校外實習期間學生操行成績

評定：各系(科)學程主任及

實習輔導教師各負責評核

操行總成績加減各五分成

績，獎懲事蹟由研究發展處

或實習輔導小組會議通過，

以書面資料逕行通知學生

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核計操

行總成績。 

為避免混淆有關操行成

績評定適用，故本要點刪

除之，改依據本校學生操

性成績考查辦法適用其

相關規定。 

（本要點刪除）。 十、重大違規處理程序： 

各項學生重大違規或退訓，

經實習單位或訪視輔導人

員書面告知後，研究發展處

需派員訪視，並得會同學生

事務處人員前往瞭解，依程

序處理。 

校外實習發生重大違規，

仍須經由各系(科)學程

相關會議討論後送校級

相關會議審議，故該流程

已不符目前作法，故刪除

之。 

七、校外實習生記大功(含)、大

過(含)以上者，經各系(科)

學程實習輔導小組及院級

實習委員會討論後，送校級

實習輔導委員會審查，審查

 為使校外實習生獎懲流

程清楚，故新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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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移學生獎懲委員會決

議，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布

之。 

八、(略) 十一、(略) 點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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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高 雄 餐 旅 大 學 校 外 實 習 請 假 及 獎 懲 要 點 

修 正 草 案 全 文 

97年 3月 20 日第 176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98年 1月 8日第 19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9月 16 日第 228次擴大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11月 4日 9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授權統一修正校名） 

103年 10月 23日第 31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年○月○日第○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使本校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學生作息正常，並遵守實習單位相關規範，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學生前往各單位實習，請假及到勤規定須依實習單位規定，除公傷假外，其餘假別

於事後以一比一補足所缺實習時間。 

三、依本校學則第三十七條及本校校外實習輔導實施要點第八點規定，請假時間達三分之ㄧ

者，其實習成績以零分計算。 

四、於校外實習期間仍為學生身分，各項行為規範需遵守學校相關規定。 

五、獎勵：獎勵事項參採本校學生獎懲辦法。 

六、懲罰： 

（一）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記小過處分： 

1. 未經核准，於勤務時間不假外出者。 

2. 無故遲到、早退者。 

3. 重複答應二家以上實習單位者。 

4. 私自轉換實習單位者。 

5. 藉職務之便獲取個人利益者。 

6. 其餘事項參採本校學生獎懲辦法。 

（二）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記大過處分： 

1. 私自轉換實習單位，未經學校核准同意，情節重大者。 

2. 擅自重複答應二家以上實習單位，違反誠信影響校譽，情節重大者。 

3. 於社群網站刊登文字、照片或影片以致損及實習單位、顧客、同仁形象利益或隱私者。 

4. 違反個資法行為者。 

5. 藉職務之便獲取個人利益者，情節重大者。 

6. 其餘事項參採本校學生獎懲辦法。 

（三）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退學處分： 

1. 訛詐、辱罵、威脅、暴力、誹謗，或散佈謠言損及職場相關人事名譽者。 

2. 煽動他人違反實習單位規定或製造勞工糾紛者。 

3. 連續曠職三天(含)以上，或累計達七天(含)者。 

附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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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未依規定在原登記校外實習單位實習，有欺瞞行為者。 

5. 被實習單位退訓處分。 

6. 其餘事項參採本校學生獎懲辦法。 

七、校外實習生記大功(含)、大過(含)以上者，經各系(科)學程實習輔導小組及院級實習委

員會討論後，送校級實習輔導委員會審查，審查結果移學生獎懲委員會決議，陳請校長

核准後公布之。 

八、本要點經實習輔導委員會議及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本規章負責單位：研究發展處實習輔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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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高 雄 餐 旅 大 學 學 生 獎 懲 辦 法 
85 年 4 月 23 日第 18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91 年 4 月 11 日第 4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1 年 11 月 14 日第 6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3 年 11 月 25 日第 11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4 年 4 月 28 日第 12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7 年 5 月 15 日第 17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7 年 6 月 26 日 96 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7 月 28 日第 22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9 月 16 日第 228 次擴大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11 月 4 日 99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授權統一修正校名） 

99 年 12 月 23 日 99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 100 年 1 月 17 日臺訓(一)字第 1000004941 號函備查 

103 年 6 月 19 日 102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 103 年 7 月 30 日臺教學(二)字第 1030107514 號函備查 

103 年 12 月 25 日 103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法規最末條文統一修正) 
104 年 5 月 7 日第 32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 年 6 月 18 日 103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 104 年 7 月 20 日臺教學(二)字第 1040095422 號函備查 

105年8月10日本校第35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授權統一修正應更新之單位名稱或職稱） 
106年12月13日配合本校組織規程教育部台教技（二）字第1060179646號函核定修正(原職稱、組織名稱） 

 

第一條 為鼓勵同學培養高尚之品德及優良之生活習慣，且富有責任感、公德

心、榮譽心，期能建樹優良校風，特依據大學法第 32 條規定，定訂

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學生獎勵或懲罰，除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辦法處理。 

第三條 學生之獎勵分為獎品、獎牌、獎狀、禮品、獎金、嘉獎、小功、大功

等。 

第四條 學生之懲處分為申誡、小過、大過、留校察看、退學、開除學籍。 

第五條 獎勵事項如下： 

一、學生行為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核予嘉獎： 

(一)樂心公益，服務努力，有優良成績者。 

(二)改過遷善，確實有事實可考者。 

(三)參加或主辦校內活動成績優異者。 

(四)參加校內比賽成績優良者。 

(五)參加校外比賽，成績優異者。 

(六)獲得參與全國性比賽資格者。 

(七)住宿生經常保持內務整潔者。 

(八)捐血救人者。 

(九)拾金(物)不昧者，且具有相當價值者。 

(十)勸勉同學向善或協助同學解危困，有具體事實者。 

(十一)愛護學校及公物有顯著事實者。 

(十二)品行端正，足資示範者。 

(十三)上下車扶持老幼及乘車讓座老弱婦孺，經當事人通報到校

者。 

(十四)經常保持服儀禮節優良，足為同學表率者。 

(十五)參加重要活動，熱心服務，表現優良者。 

(十六)擔任學生幹部，全學期熱心負責，有顯著績效者。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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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協助或通報校內外學生安全狀況處理者。 

(十八)協助或推動環境保護、杜絕浪費，有具體事實者。 

(十九)協助或推動智慧財產權保護，有具體事實者。 

(二十)校外實習期間表現優良，有具體事實者。 

(二一)有其它優良事績合於嘉獎者。 

二、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記小功獎勵： 

(一)服行公勤成績特優者。 

(二)參加校外正式比賽或參加地區比賽名列前茅者。 

(三)參加全國性比賽，成績優異者。 

(四)獲得參與全國性比賽資格者。 

(五)具有見義勇、保護團體安全或敬老扶幼卹殘之具體事實，有

助於社會優良風氣之發揚者。 

(六)擔任學生幹部或社團負責人，全學期熱心負責，有顯著績效

者。 

(七)在校外實習或服務，表現優異，光大校譽者。 

(八)校外行為有特殊表現優異，足以提昇校譽者。 

(九)協助或推動環境保護、杜絕浪費，績效優異者。 

(十)扶助同學或他人，有事實證明，足資矜式者。 

(十一)對特殊事故、偶發事件處置適當，獲得良好評價者。 

(十二)拾金(物)不昧，且價值較大者。(價值 1 萬元以上至 10 萬

元以內)。 

(十三)協助或推動智慧產權財產保護，績效優異者。 

(十四)檢舉違法經營賭博性電玩店，經查屬實者。 

(十五)有其它相當於上列情形者。 

三、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記大功之獎勵： 

(一)代表學校參加國際性比賽成績優異者。 

(二)揭發重大不法活動，經查明屬實者。 

(三)愛護學校，有事實表現，足以增進學校發展者。 

(四)冒險犯難、捨己為人，堪為他人矜示者。 

(五)代表學校參加全國性比賽名列前茅者。 

(六)在校期間，其行為有益於國家、民族、社會、學校者。 

(七)對課外活動各項服務，有優異之表現，因而提高校譽者。 

(八)參加愛國活動有特別優異成績表現者。 

(九)拾金或拾物不昧，價值重大者。(價值 10 萬元以上) 

(十)校外實習成績特別優良，足為他生示範者。 

(十一)其它相當於大功或特別獎勵者。 

第六條 懲罰事項如下： 

一、學生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給予申誡處分： 

(一)舉止輕浮、言行不檢，有失本校專業教育應具素養，情節較

輕者。 

(二)對同學施以無禮行為者。(對異性者加重處分) 

(三)擔任學生幹部為公服務不盡職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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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達到本校專業教育之服儀容規定，情節輕者。 

(五)住宿學生環境內務不整者。 

(六)違反交通規則，情節輕者。 

(七)不愛惜公物或擅自移動公物者。(損壞則照價賠償) 

(八)在公共場所隨意叫囂情節較輕者。 

(九)住宿學生不遵守作息時間，足以影響他人者。 

(十)在宿舍區或教學區打球嬉戲，妨害安寧者。 

(十一)無故規避團體活動與職責者，情節較輕者。 

(十二)違反學生社團組織及名義，擅自對外行文者。 

(十三)住宿生逾假遲歸或不假外出者。 

(十四)違反本校註冊實施規定，情節較輕者。 

(十五)有違本校選課規定，情節較輕者。 

(十六)違反本校網路使用規範，情節輕者。 

(十七)非活動必要或未經申請擅走草坪，影響環境維護者。 

(十八)無正當理由，違反本校規定，逾期申辦學雜費減免、助學

貸款，延宕全校作業者。 

(十九)校外賃居行為失當或干擾社區住戶安寧，初犯或情節較輕

者。 

(二十)上課時間從事非課堂相關行為、聽課等，態度輕漫，經提

醒仍不知改正者。 

(二一)禮節不周、言行不檢或對他人言行粗魯，有失本校專業教

育之學生應有儀態者。 

(二二)破壞環境整潔，情節較輕者。 

(二三)本校團體活動或重要集會態度輕漫或從事不相關之事務

者。 

(二四)校內攜帶、閱讀不正當刊物或圖片者。 

(二五)各種車輛未依本校規定行駛或停放者。 

(二六)未依規定使用歸還校內設施或物品、證件者。 

(二七)於校園內從事推銷商品或非教學上必要之其他商業行

為，情節較輕者。 

(二八)有其他相當於上列情事者。 

二、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記小過處分： 

(一)違反刑事法律，其情節較輕，有悔改實情者。 

(二)對師長態度傲慢或涉及毀謗者。 

(三)惡意攻訐同學或助長同學間之糾紛者。 

(四)挑撥離間，惹事生非，造成同學發生衝突者。 

(五)破壞團體秩序者。 

(六)未經值勤師長許可，在寢室接待非住宿同學、親友或異性同

學者。 

(七)假托事故，圖免公勤或缺席重大集會，情節較輕者。 

(八)不遵守規定，任意張貼海報或散發傳單、啟事，經勸導仍不

改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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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未經同意拿取他人物品或進入、窺視電子或相類似設備之內

容者。 

(十)造假或欺騙情事，情節較輕者。 

(十一)在校內、外行為不當，經調查屬實者，有違社會安寧或安全，

情節較輕者。 

(十二)宿舍內(區)叫囂或喧嘩，影響安寧秩序，情形嚴重且經勸

導不服者。 

(十三)在宿舍或走廊焚燒物品者。 

(十四)拾金不報，佔為己有者。 

(十五)翻越圍牆或窗戶進出校區、宿舍、教室者。 

(十六)在宿舍演奏樂器或聽音樂產生噪音，勸導不聽，妨礙宿舍

安寧者。 

(十七)妨害團體整潔或公共衛生者。 

(十八)經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決議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情形

較輕者。 

(十九)服裝儀容不整，有違善良風俗及本校專業教育素養者。 

(二十)擅自在宿舍飼養動物、牲畜者。 

(二一)在宿舍持有規定以外之電器、易燃物及瓦斯、酒精類器具

用品者。 

(二二)嚴重違反學生社團組織及活動規則者。 

(二三)違犯交通規則，情節較重者。 

(二四)住宿生屢次逾假遲歸者。 

(二五)住宿生屢次不假外出者。 

(二六)未經值勤師長許可至校內異性寢室者。 

(二七)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情節較輕者。 

(二八)對師長、同學施予危險動作或校(內)外同學偶然互(鬥)

毆，先行出手者。 

(二九)違反本校網路使用規範，情節較重者。 

(三十)未達到本校專業教育之服儀規定，經勸導不改或態度不佳

者。 

(三一)違反宿舍已公告相關規定情節較重者。 

(三二)非教學或其他合理之必要，攜帶菸、酒、檳榔、麻將等違

禁品進入校園使用者。 

(三三)違反本校註冊實施規定，情節較重者。 

(三四)未經核准在校區內燃放爆竹、煙火等危險物品者。 

(三五)於校園內從事推銷與教學無關商品、直銷或其他商業行

為，情節較重，未影響他人權益者。 

(三六)冒用或竊用他人識別證，情節較輕者。 

(三七)其他不正當行為符合上列之情形者。 

三、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記大過處分： 

(一)違反刑事法律，其情節較重，有悔改實情者。 

(二)妨礙教職員或同學執行公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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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然煽惑同學曠課，參加未經學校核准之活動者。 

(四)校內非課程需要飲酒、嚼檳榔等行為，影響安寧、秩序或環

境衛生者。 

(五)在宿舍違反公共安全使用規定以外之電器、燃燒爆竹、易燃

物及瓦斯、酒精類器具用品者。 

(六)為他人作不實之證明或刻意隱瞞，而影響調查或公共利益者。 

(七)賭博(校內非課程需要)或留連不良場所(如：電動玩具場

所、色情場所或其他類似場所等)，足以影響身心、生活、

學習狀況，有具體事實者。 

(八)經常違背學校規定，屢勸無效者。 

(九)假借名義，從事不正當活動，影響學校(他人)名譽或利益者。 

(十)酗酒滋事，有辱校譽者。 

(十一)於宿舍留宿同學、親友、異性同學或至異性同學宿舍住宿

者。 

(十二)未經核准辦理住宿或退宿手續或擅自進住或遷出宿舍，影

響住宿管理，情節重大者。 

(十三)持用偽(變)造之通行證或強行將汽(機)車駛入校內者。 

(十四)國內(外)實習、海外參訪或校外教學(活動)時，違反規範

或行為影響整體行程，侵害他人或公眾權益者。 

(十五)故意或惡意損毀他人機(腳)踏車者。(損毀他人之機(腳)

踏車則照價賠償) 

(十六)校外飆車者。 

(十七)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情節較重者。 

(十八)校園內抽菸。 

(十九)違反本校網路使用規範，情節重大者。 

(二十)考試舞弊者。 

(二一)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經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決議應

予懲處者。 

(二二)惡意批評或侮辱師長者。 

(二三)以不正當手段，於校園內從事推銷商品、直銷或其他商業

行為，已違反或傷害他人權益，情節較重者。 

(二四)有其他不正當行為相當於上列之情形者。 

四、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留校察看： 

(一)違反刑事法律，其情節較重者。 

(二)擅自撕毀或塗改校內公告及其他公用表冊文件者。 

(三)惡意批評或侮辱師長者。 

(四)凌辱同學或工友、警衛者。 

(五)要挾師長遂其意願或威脅恐嚇危及師長人身安全者。 

(六)惡意違反法令或學校規章，導致學校教育目的、秩序維護堪慮

者。 

(七)記滿兩大過兩小過者。 

(八)私自冒簽師長姓名或偽刻師長印章深知悔悟獲得師長原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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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九)請同學冒名頂替代考者或代替同學考試者。 

(十)犯有重大過失，導致損害於他人、公眾或學校利益者。 

(十一)其他相當於以上各款情事者。 

五、學生有下列情形之ㄧ者，予以退學之處分： 

(一)有違反政府法令規章之行為，足以影響學校教育宗旨、社會

秩序或公共利益者。 

(二)參加校外非法組織或團體者。 

(三)校內（外）同學約定互（鬥）毆或偶然互(鬥)毆，先行出手，

情節重大者。 

(四)撕毀、塗改或刪除學校佈告、公文，影響學校教育(教學)

目的或公眾利益者。 

(五)傷害他人身體，情形嚴重者。 

(六)有竊盜之行為，情節重大者。 

(七)侵吞公有財物，情節重大者。 

(八)犯行經法院一審判決確定有罪者。 

(九)在留校察看期間，再犯小過以上處分者或申誡處分累計三次

（含）以上者亦同。 

(十)為個人或少數人之利益，而嚴重危害他人或學校利益者。 

(十一)偽造文書或冒用他人印章，情節嚴重者。 

(十二)學期操行成績不滿 60 分者。 

(十三)建立色情、賭博或暴力網站，或其他利用網站從事不法行

為，情節重大，影響他人、社會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十四)施用、持有、注射毒品，或教唆、鼓勵他人為上列行為者。 

(十五)聚眾要挾或鼓動罷課或其他非法行為，導致影響教學實施

與教育目的者 

(十六)其他相當於以上各款情事者。 

六、學生有下列情形之ㄧ者，予以開除學籍之處分： 

(一)新生入學考試如有舞弊或其所繳入學【或學歷(力)】證件有偽造、

假借、塗改情事者。。 

(二)意圖販賣而持有、運輸及販賣毒品者。 

(三)其他相當於以上各款情事者。 

第七條 學生獎懲之權責及程序，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學生優劣之事蹟，全校教職員工均得建議獎懲。對於學生之懲處，應

審酌學生行為動機與目的、所受刺激、所使用手段、生活狀況、品行、

智識程度、與被害人之關係、違反義務程度、所生之危險與損害、犯

後態度等，審酌個案具體情形，予以認定事實，適用法規；以學生最

大利益及法律比例原則，為懲處之建議或決議懲處之種類與輕重。 

二、班級幹部獎懲由導師建議，其他幹部由業務承辦單位建議，一般活動

獎懲由活動承辦單位建議，以避免重複建議之情形。 

三、記小功(含)、小過(含)以下獎懲，由學務長核定後公布之。 

四、記大功(含)、大過(含)以上者，經學生獎懲委員會決議，陳請校長核

准後公布之。 

五、留校察看：視同記大過兩次、小過兩次，其處理規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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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留校察看學生必須填具悔過書，並由該生家長書面保證，方得註冊

或繼續上學。 

(二)留校察看時限以學生獎懲委員會決議之當學期及次學期為原則，期

間操行成績以 60 分起算；操行分數依期間之操行加扣分標準予以

記錄。 

(三)留校察看如記有小過之處分者即退學，申誡累計 3 次(含)以上者亦

同。 

(四)留校察看期滿能改過遷善表現良好者，經過所系科務會議通過，得

提報學生獎懲委員會終止原處分。惟得視其改過自新情形，縮短

或延長其時限。 

(五)留校察看終止之後，其操行成績恢復 82 分之基準。 

六、校外實習學生之獎懲依校外實習規定辦理，記大功(含)、大過(含)

以上者，經校外實習輔導委會審查，審查結果移學生獎懲委員會決

議，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布之。 

七、學生各項獎勵標準依據「學生具體表現獎勵次數參考對照表」。 

八、學生對於學校之獎懲處分，認為有違法或不當並損及其個人權益者，

得依學校申訴辦法之規定，向學校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並報教

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本規章負責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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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 12月 23日 99學年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教育部 100年 1月 17日臺訓(一)字第 1000004941號函備查 

104 年 5月 7日第 32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 年 6月 18日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 104年 7月 20日臺教學(二)字第 1040095422 號函備查 

105 年 8月 10日本校第 35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授權統一修正應更新之單位名稱或職稱） 

106 年 12月 13日配合本校組織規程教育部台教技（二）字第 1060179646 號函核定修正(原職稱、組織名稱） 

『學生獎懲辦法』第七條第七款附表 

本規章負責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學生具體表現獎勵次數參考對照表 
各類競賽獎勵標準 

項次 獎勵項目 獎勵標準 冠軍 
(金牌、第 1名) 

亞軍 
(銀牌、第 2名) 

季軍 
(銅牌、第 3名) 

殿軍 
(優勝) 

第 5名 
(佳作) 

第 6名 

 1 
代表學校參加國際性【7
個(含)國家以上】競賽 

個人或團體 
大功2次 

個人或團體 
大功1次 
小功2次 

個人或團體 
大功1次 
小功1次 

個人或團體 
大功1次 

個人或團體 
小功2次 

個人或團體 
小功1次 

依據學生獎懲辦法條款 5.3.1 5.2.2 

 2 
代表學校參加國際性【6
個(含)國家以下】、全國
性競賽 

個人或團體 
大功1次 

個人或團體 
小功2次 

個人或團體 
小功1次 

個人或團體 
小功1次 

個人或團體 
嘉獎2次 

個人或團體 
嘉獎2次 

依據學生獎懲辦法條款 5.3.5 5.2.3 5.1.21 

 3 
代表學校參加地區性競
賽 

個人 
小功2次 
嘉獎2次 

若干人或團
體 

小功1-2次 

若干人或團體 
嘉獎2次 

若干人或團
體 

嘉獎1次 

若干人或團
體 

嘉獎1次 
 

依據學生獎懲辦法條款 5.2.2 5.1.5  

 4 
代表系、科、班級、社團
或個人參加校外活動競
賽 

個人或團體 
小功2次 

若干人或團
體小功1次 

若干人或團體嘉
獎1-2次    

依據學生獎懲辦法條款 5.2.2 5.1.4、5.1.5    

公勤(益)服務學期獎勵標準 
項次 獎勵項目 獎勵標準 首功(主辦) 次功(協辦) 再其次(協助)    

 1 
班級績優幹部 
學期獎勵標準 

1-3人 
小功1-2次 

1-5人 
小功1次 

若干人 
嘉獎1-2次 

   

依據學生獎懲辦法條款 5.2.6 5.1.1    

 2 學生自治組織績優幹部 1-3人 
小功1-2次 

若干人 
小功1次 

若干人 
嘉獎1-2次    

依據學生獎懲辦法條款 5.2.6、5.2.15 5.1.1、5.1.16    

 3 學生宿舍績優自治幹部 1-3人 
小功1-2次 

若干人 
小功1次 

若干人 
嘉獎2次    

依據學生獎懲辦法條款 5.2.6、5.2.15 5.1.1    

 4 社團績優人員 
1-2人 

小功1-2次 
1-3人 
小功1次 

若干人 
嘉獎1-2次 

   

依據學生獎懲辦法條款 5.2.6 5.1.1    

 5 

依據 5.1.1(樂心公益)
或 5.1.3(參加或主辦校
內活動)及 5.2.1(服行
公勤) 

1人小功2次 若干人小功1
次 

若干人嘉獎 1-2
次    

依據學生獎懲辦法條款 5.2.1 5.1.1、5.1.3    

附
記 

1.本表「參加各類競賽獎勵標準」第 1~2 項依校外各類競賽予以記大功(含)以上獎勵者，
須檢附相關競賽績優之證明，以為學生獎懲委員會獎勵審酌之參考。 

2.表內「依據學生獎懲辦法條款」欄位中有 5.3.1 等數字係指第 5條第 3項第 1款，特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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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學生操行成績考查辦法 
85 年 7 月 9日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87 年 10 月 22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1 年 4 月 11 日第 4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7 年 2 月 21 日第 17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7 月 28 日第 22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9 月 16 日第 228 次擴大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11 月 4 日第 2 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11 月 14 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授權統一修正校名) 

103 年 6 月 19 日 102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 年 12 月 25 日 103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法規最末條條文統一修正) 

 

第一條 依據：大學法及教育部台訓(二)字第 0920047186A 號函頒「大專校院訂定學生行

為規範及獎懲規定注意事項」之規定，暨本校實際需要訂定，作為本校學生操行

成績考評之依據，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學生操行成績評定計算，以 82 分為基本分數，再加減師長評分、勞作教育勤缺、

平時勤缺、獎懲及行善銷過紀錄，核計實得總分，以 95 分為滿分，其等第分為五

等。 

一、90 分以上至 95 分者為優等。 

二、80 分以上不滿 90 分者為甲等。 

三、70 分以上不滿 80 分者為乙等。 

四、60 分以上不滿 70 分者為丙等。 

五、不滿六十分為丁等﹐不合格。 

六、評分結果超過 95 分以上者，仍以 95 分計算列為優等。 

第三條 師長期末評分標準如下： 

一、班導師最高給正負總分 4分。 

二、所系科主任最高給正負總分 4分。 

三、所系科教官最高給正負總分 2分。 

四、校外實習學生：班導師最高給正負總分 5分；系科主任最高給正負總分 5分。 

五、全校教職員對學生操行成績得列舉事實，以書面提供擔任評分導師之參考。 

六、師長評分應依平時行為表現衡酌考量，不宜全班皆給予最高分。 

第四條 學生平時勤缺及獎懲分數計算評定標準： 

一、平時勤缺分數計算標準： 

(一)曠課每 1小時扣 1分。 

(二)遲到、早退扣 0.5 分。 

(三)病假每 20 小時、事假每 10 小時扣 1分。 

(四)產假、陪產假依據本校請假規則申請期限內不扣分。 

(五)喪假 7日內不扣分，非直系親屬喪假以事假計算。 

(六)公假不扣分。 

(七)上課點名服儀未依規定經老師登錄者每次扣 0.5 分。 

(八)擴大週會或學校重要集會以實際時數計算（超過半小時以 1小時計算）。 

二、獎懲： 

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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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嘉獎1次加1分；記功1次加3分；記大功1次加9分。 

(二)申誡1次扣1分；記過1次扣3分；記大過1次扣9分。 

(三)遭退學處分者，以不及格計。 

(四)開除學藉者，不予評定成績。 

三、凡有下列事實記錄之一者，其總成績不得列為優等： 

(一)記大過 1次以上。 

(二)曠課 8小時以上。 

(三)有其他重大不良表現者。 

四、每學期全勤之學生加操行成績 3 分，校外實習學生不計算全勤加 3 分。全學

期只有公假及喪假者，可列入全勤；有早退、遲到者不列入全勤計算。 

五、畢業時，第一名頒給操行成績優良獎，若因故無法畢業者，該獎項則依序遞

補；畢業操行成績為各學期操行分數之平均分數，且達 82 分(含)基本分以

上，其中計算期程為四技 8學期、二技 4 學期、二專 4 學期、五專 10 學期。 

第五條 為建立預警機制，小過以上之學生懲處及操行低於 68 分(含)、曠課超過 10 節(含)

者，應通知家長或監護人、導師及輔導教官等有關單位。 

第六條 學生操行成績核算作業由學務處生輔組完成初審，學生操行成績不及格者，期末

送各導師確認，並經所系科主管核章後，提交期末學生獎懲委員會議審定。 

第七條 經學生獎懲委員會決議留校察看之學生，當學期操行以 60 分起算，留校察看時效

屆滿經會議決議註銷者，於次學期起以基本分數起算。 

第八條 學生缺曠請假應依學生請假規定期限內完成；獎懲有疑義者應依規定於申訴期限

內完成；行善銷過者亦應依行善銷過實施要點之期限完成；本條規定皆為學期內

應完成之成績。 

第九條 學生平時操行成績，學生應隨時自行上網查閱，如對各項成績有疑義者，應於二

週內向學務處生輔組查證或處理，逾期不再受理。學期操行成績至次學期前二週

即不再受理更改成績。 

第十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規章負責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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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本案通過後提請院實習輔導小紐會議 、 校實醬輔導會議審議。

六丶 新增實贊合作企業申請書如附件四。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擬新增 「 Sofitel Sentosa Singapore」及 「 Raffles Sentosa Singapore」
為本系實習建教合作單位，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 依據本校 「 校外實臂輔導實施要黠」第三黠辦理，詳如附件一。

一 、 兩家旅館皆位於新加坡的聖淘沙，品牌皆為國際雅高集團(Accor)旗下
奢華等级的五星級旅館，均由Royal Group Development集團投資經營。

－ 丶 Sofitel Sentosa Singapore :直通丹戎海灘(Tanjong Beach),館內設有水療
設施 、 餐廳丶酒吧及宴會廳等，為全方位服務的奢華旅館。

四 、 Raffles Sentosa Singapore :即將菸今年年底營運，未來將有62棟捐棟泳
池別墅提供頂級旅客住宿，館內設有6間餐廳 、 水療設施及容納600人宴
會廳，將以成為亞洲最項級度假飯店為目標。

五 、 兩家品牌提供部門之工作職位如下：

部門 工作職位

Front Office Front Desk/ Butler (Intern) 

F& B Service Attendant (Intern) 

Kitchen Culinary & Pastry/ Baking (Intern) 

六 、 本案通過後提請院實習輔導小維會議丶校實習輔導會議審議。

七 、 新增實醬合作企業申請書如附件五。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有關本系四技旅館四年B班學生，吳昱臻同學（學號41011141)獎勵案，
提請討論。

【提案人：謝文欽教師】

說 明：

． 一 丶 吳昱臻同學112學年度於高雄洲際酒店之服務中心實習，並榮獲2024年
工南時赧所舉辦的 「 臺灣服務業大評鑑」的「服務尖兵獎」 ，並於7月
03日接受頒獎，佐蹬資料如附件六。

在2024年的評鑑中，主辦單位動用了1740位神秘客，其中包含49位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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